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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5〕147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、实际
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高明及

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*ST观典，A

股证券代码：688287；

高 明，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

长兼总经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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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振冰，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、副总经理、

董事会秘书；

程 宇，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；

刘亚恩，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；

王 彦，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；

李旭明，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。

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（以下简称中国证

监会北京监管局）出具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5〕12 号，

以下简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），《关于对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、高明采取责令改正并对李振冰、刘亚恩、王彦、程宇、李

旭明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5〕127号，以下简称《行

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）查明的事实，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*ST观典或公司）及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兼总经

理高明在规范运作、信息披露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，

存在如下违规行为。

（一）公司 2022年至 2023年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

用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事项，导致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，《观典

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转板上市报告

书》和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

1.公司未按规定披露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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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性资金占用导致的关联交易事项

高明时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并控制北京路路畅通

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路路畅通）、北京昭阳文化有限责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昭阳文化）。根据 2018年修正的《公司法》等

的规定，路路畅通、昭阳文化与高明构成关联关系，是公司的关

联法人。同时，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，杜某睿、李振冰与高明构

成关联关系，是公司的关联自然人。

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，公司向路路畅通、北京

亚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京亚美）、北京鑫致远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鑫致远）、北京岚琪源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

司、北京普洛特无人飞行器有限公司、天津高山活性炭有限公司、

北京世恒普惠工程技术有限公司、廊坊典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

8 家公司累计转出资金 28,384.11万元，后转至路路畅通、昭阳

文化、杜某睿等关联方，或用于高明对外借款以及高明指定的其

他用途，构成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

用导致的关联交易。

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导致的关联交

易，2022年 8月至 12月发生额为 13,900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的 15.05%；2023年发生额为 14,484.11万元，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.50%。截至 2024年 12月 6 日，

公司已收回上述被占用资金。

公司未在 2022年年度报告、2023年半年度报告、2023年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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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报告中披露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，发生额分别为 13,900

万元、4,000万元、14,484.11万元，分别占公司当期披露净资产

的 13.91%、3.77%、14.40%；资金占用余额分别为 13,900万元、

16,271.07万元、23,075.19万元，分别占公司当期披露净资产的

13.91%、15.33%、22.94%。

上述事项属于应当及时披露的重大事件，并应当在 2022年

年度报告、2023年半年度报告、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。公司

未按规定披露，导致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和上述定期报告重大遗

漏。

2.公司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事项

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，公司为北京际翔智能科

技有限公司、鑫致远、李军等法人和自然人提供担保，累计担保

金额为 17,300 万元，未履行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审议程序

及信息披露义务。其中，2022年 6月至 12月，公司累计违规担

保金额 8,5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

9.20%；2023年，公司累计违规担保金额 8,800万元，占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.81%。截至 2024年 6月 25日，

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已解除。

公司于 2022年 5月披露的《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

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转板上市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转板上市

报告书》）中未披露报告期内及报告期后至《转板上市报告书》

签署日的对外担保事项 22笔，累计担保金额为 63,468.1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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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、2022年年度报告、2023年半年度

报告、2023年年度报告中未披露报告期内的担保事项分别为 12

笔、16笔、13笔、16笔，担保金额分别为 25,992万元、32,292

万元、17,500万元、20,500万元，占公司当期披露净资产的比例

分别为 23.36%、32.32%、16.49%、20.38%。

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应当及时披露的重大事件，并应当在《转

板上市报告书》、2022 年半年度报告、2022 年年度报告、2023

年半年度报告、2023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。公司未按规定披露，

导致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，《转板上市报告书》和上述定期报告

存在重大遗漏。

（二）公司 2024年未按规定及时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关

联交易和对外担保事项

2024年 4月，公司向昭阳文化转出资金 14,064.41万元，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.08%，构成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导致的关联交易。截至 2024年

12月 6日，公司已收回上述被占用资金。

2024 年 2 月至 4 月，公司向李军、李红光等自然人提供担

保，担保金额累计为 13,8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

产的比例为 13.81%，未履行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审议程序

及信息披露义务。截至 2024年 6月 25日，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已

解除。

上述事项属于应当及时披露的重大事件，公司未按规定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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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。

（三）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

2022年 8月至 12月，公司通过北京银行华安支行账户向北

京亚美、路路畅通等 5 家公司转账 8 笔，累计转出资金 13,900

万元。公司转出资金时未进行会计核算，导致公司 2022年年度

报告中银行存款虚增 13,900 万元，占公司当期披露资产总额的

13.37%。

（四）公司未及时披露 2024 年 12月至 2025年 4月资金占

用，公司治理不完善

根据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查明的事实，公司虚构应付账

款并以保理业务形式为其他公司提供融资便利，导致 2024年 12

月至 2025年 4月银行扣划公司账户资金 14,251.47万元，实际控

制人高明自认构成其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，至今未偿还余

额 9,694.72万元。公司在 2024年年报中对以上违规行为予以披

露，对 2024年 12月至 2025年 4月 9日发生的资金占用未及时

披露。此外，公司治理制衡机制不完善，与财务相关内部控制存

在重大缺陷，财务负责人未实际履行相应职责，实际控制人高明

安排伪造银行函证、银行对账单等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综上，公司 2024 年未按规定及时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关

联交易和对外担保事项，2022年至 2023年未及时披露非经营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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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占用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事项，《转板上市报告书》和相关

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，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，未及

时披露 2024年 12月至 2025年 4月资金占用，内部控制存在缺

陷。上述行为严重违反《证券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八十条，《公

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——半年度

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21 年修订）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

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21

年修订）》有关规定，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——上市公司资

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第二条、第五条，《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转板上市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转板办法》）第五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

1.4条、第 5.1.1条、第 5.1.2条、第 5.1.3条、第 5.1.5条、第 7.1.16

条等相关规定。

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认定，高明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，筹划、组织、实施案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关联交易、

对外担保，并安排伪造相关银行询证函、对账单用于虚增公司银

行存款，严重侵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，违反了《上市公

司监管指引第 8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

第二条、第五条，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.4条、第 4.1.1条、

第 4.1.4条、第 5.1.2条、第 5.1.4条、第 5.1.5条等相关规定。同

时，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高明，知悉案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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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、对外担保、虚增银行存款事项，且签字保证公司《转板上

市报告书》、2022 年半年度报告、2022 年年度报告、2023 年半

年度报告、2023 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未勤勉尽

责，是案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

其他责任人方面，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认定，时任董

事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李振冰负责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，对

案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虚增银行存款事项

未予以充分关注，且签字保证公司《转板上市报告书》、2022年

半年度报告、2022年年度报告、2023年半年度报告、2023年年

度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未勤勉尽责，是案涉信息披露违

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

时任财务总监刘亚恩，对任职期间案涉相关非经营性资金占

用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虚增银行存款事项未予以合理关注，且

签字保证公司《转板上市报告书》、2022年半年度报告、2022年

年度报告、2023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未勤勉

尽责，是任职期间公司相关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

时任财务总监王彦，对任职期间案涉相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

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事项未予以合理关注，且签字保证 2023年

年度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未勤勉尽责，是任职期间公司

相关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

根据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的认定，高明作为公司实际控

制人、董事长、时任总经理，李振冰作为公司时任总经理、董事



-9-

会秘书，王彦、刘亚恩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，程宇作为公司总经

理，李旭明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，对任职期间公司未按规定披露

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4 月发生的资金占用、公司治理不完善

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。

上述人员违反了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.4条、第 4.2.1

条、第 4.2.4条、第 4.2.5条、第 4.2.12条、第 5.1.2条等有关规

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

的承诺。高明、李振冰、刘亚恩的行为同时违反了《转板办法》

第六条相关规定。

（二）申辩理由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事项，公司及时任董事、副总经理、董事

会秘书李振冰，时任总经理程宇，时任财务总监刘亚恩、王彦均

回复无异议，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高明和时任董事

会秘书李旭明提出异议，异议理由具体如下。

高明提出：一是关于 2022年至 2023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

违规担保事项，其已采取补救措施，筹措资金向公司偿还了资金

占用本息，并解除了相关违规担保；二是关于 2024 年 12 月至

2025年 4月资金占用事项，其已作出承诺，承诺不晚于 2025年

10月 31日前自筹资金偿还上述资金占用款项及利息；三是公司

正处于业务发展、风险化解的关键阶段，从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

的角度不宜对其采取公开认定的纪律处分。

李旭明提出：一是其自 2025年 2月 27日就任公司董事会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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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，至 2025年 4月披露资金占用事项，其尚处于工作事项交接

期间，未参与公司的保理合同核验工作。二是公司公章、财务印

鉴等均处于被监管状态，及时获取银行资金划扣等信息存在客观

障碍，且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。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

对于上述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纪律

处分委员会经审核认为：

第一，高明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应

当维护公司独立性，但其组织、实施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违规担

保，涉及金额巨大，至今仍有 9,694.72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

额尚未偿还，相关违规事实已经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《行政监管

措施决定书》查实认定，情节严重。其提出纪律处分影响个人任

职及业务开拓等不构成减免违规责任的合理理由。本次纪律处分

已综合考虑相关占用资金偿还、解除担保等补救措施，合理认定

其违规责任，并无不当。

第二，根据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的认定，李旭明作为公

司董事会秘书，对任职期间公司未按规定披露 2024 年 12 月至

2025年 4 月发生的资金占用、公司治理不完善的违规行为负有

责任，违规事实清楚。鉴于其作为董事会秘书在职责范围内知悉

相关违规存在一定客观障碍，并综合考虑其任职时间及在相关违

规中发挥的作用，对相关情节予以酌情考虑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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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转板办法》第三十七条、第三十九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七十五条、第

七十六条，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4.2.3条、第 14.2.4条、

第 14.2.5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——纪律处分

实施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

对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

兼总经理高明，时任董事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李振冰，时任

总经理程宇，时任财务总监刘亚恩、王彦予以公开谴责，对时任

董事会秘书李旭明予以通报批评；公开认定高明 3年不适合担任

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；1年内不接受观典防务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发行上市申请文件，3年内不接受高明控

制的其他发行人提交的发行上市申请文件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北京市地方金

融管理局，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当事人如对上

述公开谴责、公开认定、暂不接受文件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

于 1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，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

行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，请

你公司及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）采

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，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

规事项，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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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查，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

作水平。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一个月内，向本所提交经全

体董监高人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

你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，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

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监高人员应当履行忠实、

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大

信息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5年 7月 20日


